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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極拳規則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

 
本比賽規則適用於國內外各會員單位及（或）組織舉

辦之所有太極拳「套路」與「推手」錦標賽以及盃賽。 

 

 

 

第壹章 總則 

◆第1條 目的 

本規則制定之目的在使太極拳比賽標準化，以公平順

利籌辦太極拳比賽。 

 

◆第2條 適用範圍 

本規則適用於國內外各會員單位及（或）組織舉辦之

所有太極拳「套路」與「推手」錦標賽以及盃賽。 

 

◆第3條 條文釋義 

對規則條文如有疑義時，則以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之

解釋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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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場地與裝備 

◆第4條 比賽場地 

所有太極拳錦標賽以及盃賽之比賽場地地面須平坦且

無任何障礙物，區劃如下： 

（一）推手比賽場地 

1.社會組：定步推手場地，如圖1-1為定步比賽範圍，活

步推手場地為邊長8公尺的正方形長。場地中央半徑3

公尺劃圓為活步比賽範圍。(如圖1)。 

2.高中組：規則及場地同社會組。 

3.國中組、國小組：活步推手場地圓圈半徑為2.5公尺，

定步推手場地同社會組。 

（二）套路比賽場地 

「套路」比賽場地為一面長14公尺寬8公尺的場地 

（或地毯）。（如圖2） 

場地四周得用軟繩做圍欄，地板得舖設軟墊。 

 
◆第5條 界線標示 

整個比賽場地用鮮明的線條或貼布標示，線寬5公

分，不包括在各該範圍內。活步「推手」場地以圓心為中

心點劃一40公分等長的十字，再於圓心的兩側相距100公

分處各劃一條與十字線（南北向或東西向）平行的切線，

切線長40公分。定步「推手」場地外圈線寬5公分。 

「套路」比賽場地得在場地的兩個長邊分別標出中點

的位置。以寬5公分、長30公分的貼布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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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6條 裁判位置 

一、推手比賽裁判 
 
 

 

 

 

圖1 活步推手比賽場地及裁判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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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-1 定步推手比賽場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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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執行裁判位於比賽場內十字交點延長，離圓心1.50公尺

處。 

2.副執行裁判員位於執行裁判對面。 

3.主任裁判位於比賽場地正面距邊線中點100公分處。 

4.記錄員位於主任裁判右側。 

5.計時員位於主任裁判左側。 

6.嗚號員位於計時員左側。 

7.醫事人員位於比賽場地南面距邊線中點100公分處。 

8.檢錄員位於比賽場地的入口。 

9.檢察人員位於比賽場地的入口。 

10.選手位於預備線處。左側為黃方選手，右側為藍方選

手。 

11.教練位於比賽場地東西兩面距邊線中點100公分處。 

二、套路比賽裁判位置（如圖2）          1.

主任裁判位於比賽場地北面距邊線中點100公分處之右 

席。副主任裁判位於主任裁判右側。        

2.裁判員位於比賽場地四角各50公分處及南面距邊線中點 

50公分處。 

3.計時員位於主任裁判左側。 

4.記錄員位於副主任裁判右側。 

5.套路檢查員位於計時員左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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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 套路比賽場地配置及裁判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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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醫事人員位於比賽場地南面距邊線中點100公分處。 

7.檢錄員位於比賽場地的入口。 

8.選手起勢位置位於比賽場地中（面向主任裁判），或取

得主任裁判同意之任一位置及方向。 

9.宣告員位於記錄員右側。 
 

 

第參章 比賽 

◆第7條 比賽 

一、推手比賽分定步推手與活步推手兩個技術等級。推手

比賽，以如下之體重為量級單位： 
 

組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

 

男 

 

55公斤
以下 

55.01 
│ 

58.00 

58.01 
│ 

61.00 

61.01 
│ 

65.00 

65.01 
│ 

70.00 

 

女 

 

48公斤
以下 

48.01 
│ 

51.00 

51.01 
│ 

54.00 

54.01 
│ 

58.00 

58.01 
│ 

63.00 

 

第六級 第七級 第八級 第九級 第十級 

70.01 
│ 

76.00 

76.01 
│ 

83.00 

83.01 
│ 

91.00 

91.01 
│ 

100.00 

100.01 
以上 

63.01 
│ 

69.00 

69.01 
│ 

76.00 

 

76公斤
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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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套路比賽：分個人賽、團隊賽。比賽分指定套路和自

選套路兩種。 

三、太極拳分齡： 

1. 套路個人賽分齡：不依選手體重而按選手年齡及性別

分成以下四組。 

男子組 
 

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社會組 

 
年齡 

 
12歲以下 

12足歲 
│   

15歲以下 
（未滿） 

15足歲 
│   

18歲以下 

 
18足歲
以上 

 

女子組 
 

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社會組 

 
年齡 

 
12歲以下 

12足歲 
│   

15歲以下 
（未滿） 

15足歲 
│   

18歲以下 

 
18足歲
以上 

 
2.套路團隊賽：不分性別、年齡及體重，每個團隊人數依

該次競賽規程而定。 

3.推手分齡同套路個人賽分齡。 

 
◆第8條 過磅 

一、參加推手比賽之選手，應於規定過磅時間到指定地點

完成過磅，並以該次過磅體重為準。過磅時得穿著內

衣褲，未依規定完成過磅，視同棄權。 

二、每一代表隊領隊，在賽前過磅時，必須提交下列文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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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選手身分證或護照。 

2.選手如未達18足歲時，必須繳交監護人同意參賽之比賽

申請表。 

三、參加比賽之選手，必須身體健康，於過磅時實施指甲

檢查（指甲已剪至最短）。 

四、參加比賽之選手，在正式過磅時，如體重低於原申報

量級時，仍可在原量級進行比賽，如體重超過原報之

量級且在規定時間內，無法降低到原報之量級時，則

不准參加比賽。 

 

◆第9條 抽籤 

推手與套路選手出場比賽順序，由大會註冊編組依規

定抽籤決定。 

 

◆第10條 比賽時間 

一、活步推手比賽每局實賽2分鐘。定步推手比賽每局實

賽1分鐘，中間各休息1分鐘。比賽時間終了時，計時

員以鈴聲或其它方法表示。比賽開始前，或停止後，

所得之分數無效。比賽結束雙方平手時，則依規則第

捌章第34條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套路比賽時間依各比賽之競賽規程辦理。套路比賽時

間以裁判組的計時為準。裁判組使用兩只碼表計時，

當其中一只碼表達到規定時間時，即為「達到規定時

間」；如兩只碼表均未達到規定時間時，即為「沒有

達到規定時間」。時間不符時之扣分以接近規定的一

只碼表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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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11條 配樂 

套路比賽，除團隊比賽外不得配放音樂。 

 

 

第肆章 選手與教練 

參加比賽之選手，必須根據籌辦單位通知，填寫比賽

申請表，必要時須繳交醫院檢查，證明身體健康，依規定

過磅，核對身份證明無誤者，方可取得選手資格。除外，

有關國內外各級錦標賽選手資格之認定，悉依各該種比賽

之競賽規程辦理。 

 

◆第12條 選手年齡 

比賽選手，如未達18足歲時，其監護人必須在比賽

申請表上簽字同意，否則不予受理。推手選手超過60足

歲者，須書面申請獲准始可參加比賽。 

 

◆第13條 選手服裝 

一、參加比賽之選手，必須穿著中國功夫裝、運動鞋，或

棉質套頭運動衫、有鬆緊腰帶之燈籠褲、運動布鞋或

功夫鞋。 

二、團隊選手服裝必須整齊劃一。 

三、推手選手禁止佩戴戒指、手鐲及項鍊等飾物。

四、禁止全身汗水參加比賽。 

五、推手選手，必須依規定分別繫藍色或黃色腰帶（或大

會準備之比賽衣服）上場比賽。（如圖3-2及圖3-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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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套路比賽選手服裝之規定。（如圖3）       

(一)對襟小褂，中式立領，七對中式直絆，須長袖，上衣 

長度不得超過本人直臂下垂時中指指尖，男、女皆

同，但國小組選手之比賽服裝上衣長度不限。 

(二)燈籠袖，袖口為克夫。        

(三)中式燈籠褲。            

(四)布料任選，顏色任選，必須是單色。   

(五)周身1厘米邊，可用不同單色、面料。  

(六)不扎腰巾（非指定器械項目不在此限）。 

 
 

 

圖3 套路比賽選手服裝之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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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14條 競賽器械的規格 

1.劍： 
長度以直臂垂肘反手持劍的姿勢為準，劍尖不得低於本

人的耳上端。須有劍穗。 

重量：包括劍穗，男子組不得輕於0.6公斤；女子組不

得輕於0.5公斤；國小組不受限制。 

劍身的硬度：劍垂直倒置，劍尖觸地，劍尖至劍刃20公

分處（測量點）距地面的垂直距離不得少

於10公分（如圖）。 
 

 

 

圖3-1 劍身硬度的檢查方法 

 

2.刀： 
長度以直臂垂肘抱刀的姿勢為準，刀尖不得低於本人

的耳下端，須有刀彩（花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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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15條 教練 

比賽進行中，教練得位於指導位置照顧其選手，但在

比賽中不得有指導及干擾或藐視裁判員的言行，如發生上

述現象經主任裁判警告無效者，主任裁判得視情節之輕重

判決其技術犯規，或取消其教練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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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-2 推手選手服裝（正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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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-3 推手選手服裝（背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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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裁判人員與相關工作人員之職責 

◆第16條 裁判★員之組成 

比賽中，除設裁判長1人、副裁判長1~2人外，每個比

賽場地進行比賽時應包括下列裁判人員： 

一、推手比賽： 

主任裁判1人、副主任裁判1人、執行裁判1人、副執

行裁判2人、記錄員1人、計時員1人、鳴號員1人。 

二、套路比賽： 

主任裁判1人、副主任裁判1人、裁判員5人、記錄員 

1人、計時員1人、宣告員1人、套路檢查員1人。 

 

◆第17條 裁判長、副裁判長 

一、裁判長之職責如下：          

1.負責規劃分配各個比賽場地的裁判人員。 

2.主持裁判會議，督導裁判人員進行各個比賽場地

的準備工作。 

3.出席領隊會議，解決比賽中的有關裁判問題。

二、副裁判長之職責如下： 

協助裁判長工作，裁判長缺席時代理其職務。 

 
◆第18條 主任裁判 

一、推手比賽主任裁判之職責如下：     

1.負責規劃分配所屬比賽場地的裁判工作。 

2.審查執行裁判之判決與記分員之記載，裁決每場

比賽之勝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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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對違反規定之教練提出警告，或取消其教練資

格。 

4.會同檢錄員共同擔任賽前過磅工作。

二、套路比賽主任裁判之職責如下： 

1.負責規劃分配所屬比賽場地的裁判工作。 

2.負責選手申請重做，並掌握套路的組別及時間，

和其他錯誤等方面的扣分。 

3.宣布選手完成套路時的總分數。 

4.裁判員發生嚴重錯誤時，可建議裁判長給予適當

處分。 

5.選手進入比賽場地內的指定位置並行「抱拳禮」

後，指示選手進入「起勢」位置。 

 

◆第19條 副主任裁判 

一、協助主任裁判執行工作，主任裁判缺席時代理其職

務。 

二、執行“裁判迴避分”工作。 

 
◆第20條 執行裁判 

推手執行裁判管理整個比賽場上比賽程序之順利進

行，其職責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

依規定以手勢（或口令）指示比賽開始、比賽中止、比 

賽停止，及比賽結束。 

2. 以手勢（或口令）判決選手得失分及警告、犯規等工作。 

3.比賽結束時，依主任裁判之裁決，舉起勝方選手之手，

並宣布勝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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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21條 副執行裁判 

推手副執行裁判之職責如下： 

1. 協助執行裁判工作，並依規則第20條之規定協助

執行裁判之裁決。 

2.執行裁判有漏判、誤判時，副執行裁判應立即向

執行裁判提供意見。 

 

◆第22條 套路裁判員 

套路裁判員之職責如下：        

1.依據規定獨立進行評分並詳細作成記錄。 

2.主任裁判鳴笛或發出信號時，所有裁判員必須同

時出示其評分，並且讓主任裁判首先看到，其次

為選手和觀眾。 

 

◆第23條 記錄員 

一、推手記錄員之職責如下：            

1.根據執行裁判之判決，記錄比賽得分並向主任裁 

判報告。                 2.

統計每場比賽中選手的得分（勝負分）並向主任 

裁判報告。 

二、套路記錄員之職責如下： 

統計及核算選手的得分並向主任裁判報告。 

 
◆第24條 計時及鳴號員 

一、推手計時員及鳴號員之職責，最遲於比賽開始前3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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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及比賽結束時，以鈴聲、鑼聲或其它方式宣布比賽

開始（或）比賽停止。 

二、套路計時員之職責，為正確記載選手完成套路的時間，

如遇與規則不符時，應及時報告主任裁判給予扣分。 

 

◆第25條 套路檢查員 

套路檢查員之職責，為負責檢查選手的套路內容，如

遇與規則不符時，應即時報告主任裁判給予扣分。 

 

◆第26條 宣告員 

宣告員之職責為報告套路裁判員之評分及該場地相關

事項。 

 

◆第27條 檢錄員 

一、推手檢錄員之職責如下：            

1.依照順序唱名，驗明選手資格，檢查選手是否空 

手後，帶領選手進入比賽場地，並分發選手比賽

成績記錄表。 

2.會同主任裁判擔任賽前過磅工作。 

二、套路檢錄員之職責，為依照賽程表順序唱名，驗明選

手資格，帶領選手進、出比賽場地，收發選手比賽成

績記錄表。 

 

◆第28條 醫事★員 

醫事人員之職責為從事比賽前、比賽中之醫事服務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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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工作，包括： 

1.審查選手之「健康檢查表」。 

2.於比賽暫停時，判定受傷選手之能否繼續出賽。 

 
◆第29條 裁判員服裝 

裁判員應穿著統一之服裝，佩戴統一之標誌。 

 

 

第陸章 上場比賽程序 

◆第30條 比賽程序 

一、推手部分： 

1.唱名 

選手經檢錄人員高聲唱名後從入口處進入比賽場

地，任何選手經正確唱名三次後不入場比賽者，則

視為失敗並從全部比賽中淘汰亦不予排名。唱名三

次，每次間隔30秒鐘。 

2.比賽開始 

每位選手於唱名回答後進入比賽場地中的指定位

置。執行裁判站在指定位置，召集選手並分別指示

向主任裁判敬禮，然後檢查其服裝及其身體是否塗

有油脂或任何黏性物質，是否有汗水、空手，其指

甲是否已剪至最短。 

雙方選手互相敬禮致意後，依執行裁判之指示（口

令）開始比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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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準備位置                 

(1)定步推手比賽，雙方選手站於模板上右腳在前 

左腳在後，以右掤手左按手相互搭手，做預備姿

勢，聽候執行裁判的指示開始比賽。 

(2)活步推手比賽，雙方選手就十字線位置搭手，

聽候執行裁判，指示開始比賽。 

4.比賽停止 

計時員以鈴聲或其它方法表示每場比賽時間終了

後，執行裁判指示停止，選手應回到執行裁判兩側

指定之位置站立，聽候指示或宣布勝負。於宣布勝

負後，選手互相敬禮並退至場外。選手聆判後，應

趨前與執行裁判握手致意。 

執行裁判如未聽到鈴聲時，主任裁判應即鳴笛停止

比賽。比賽停止後之所得分數無效。 

5.比賽中止 

選手因受傷等理由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意外事故而被

迫須中止比賽時，須向執行裁判舉手示意。執行裁

判可停止比賽，時間最長一分鐘。 

選手因犯規、受傷、倒地、出界，或因突發狀況而

被迫須中止比賽時，執行裁判得中止比賽，於登錄

分數、或狀況解除後，選手再就規定之準備位置繼

續進行剩餘時間的比賽。 

此種性質的中止，每回合可以提出數次。選手如因

受傷中止比賽一分鐘後，經醫事人員（大會醫師）

判定仍不能出賽，致使比賽無法繼續，宣布該選手

失敗。雙方選手因纏抱、遊走、頂抗等狀況，因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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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裁判糾正或提示之比賽中止（暫停）後再行比賽

時，雙方選手應位於原暫停位置再開始進行未完成

之比賽。 

主任裁判得因突發狀況或執行裁判或記錄員發生嚴

重錯誤時，主任裁判得中止比賽召集有關人員研

商。 

不論任何理由，選手不得主動中止比賽，及（或）

逕自要求回到規定之準備位置。 

6.比賽結束 

每場比賽結束後，執行裁判連同雙方選手應位於邊

線的中央，面對主任裁判，靜候判決勝負。 

二、套路部分： 

1.唱名 

選手經檢錄人員唱名後應即進入比賽場內。 2.

棄權 

任何選手經正確唱名三次之後不入場比賽者，認定

其為棄權並不予評分。 

3.起勢 

每位選手於唱名回答後進入比賽場地內的指定位

置，向主任裁判行「抱拳禮」，靜候主任裁判的指

示進入「起勢」位置。抱拳禮：雙腳併步站立，左

掌右拳在胸前相抱，高於胸前，拳掌與胸部的距離

約20~30公分。 

選手的任何部位開始動作即為「起勢」，並開始計

時。 

團隊比賽如須於行進中開始動作時，應事前向主任

裁判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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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收勢 

選手完成整套動作後，須併步「收勢」，並結束計

時，再行轉身面向主任裁判。不可於轉身面向主任

裁判的同時作「收勢」的動作。 

選手完成整套動作後，應在場內同側完成相同方向

的「起勢」與「收勢」。如有其它「起勢」與「收

勢」者，必須事前向主任裁判報告。 

5.宣布得分 

選手完成整套動作後，應在場外就近休息，當主任

裁判宣布得分時，選手應走到指定位置面向主任裁

判，立正，行抱拳禮。 

 

第柒章 比賽動作規定 

◆第31條 定步推手 

定步推手限用掤、 、擠、按、採、 、肘、靠，以

黏貼連隨進行之，達到使對手失去平衡而得分的目的。選

手施展攻守招法時，不得將雙手插入對手腋下，不得施展

抱摔手法或擒拿手。 

 

◆第32條 活步推手 

活步推手限用掤、 、擠、按、採、 、肘、靠及

進、退、顧、盼、定等13勢，以沾連粘隨進行之，達到

使對手失去平衡而得分的目的。選手施展攻守招法時，不

得將雙手插入對手腋下，不得施展抱摔手法或擒拿手，單

手插入對手腋下，不得超過3秒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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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捌章 比賽評分與名次判定 

◆第33條 評分方法 

一、定步推手與活步推手比賽：    1.

定步推手比賽得分範圍分述如下： 

(1)以發勁或走化招法使對手動步者，得1分。  (2)

以發勁或走化招法使對手於圈內倒地者，得2 

分，於圈外（含壓線）倒地者，得3分；選手身

體自膝蓋（含膝蓋）以上任何部位接觸地面者，

視同倒地。 

(3)以發勁或走化招法使對手雙腳同時離地者，得2

分。 

2.活步推手比賽得分範圍分述如下： 

(1)以發勁或走化招法使對手動2步以上者，得1 

分。 

(2)以發勁或走化招法使對手發出圈外者，得1分。 

(3)以發勁或走化招法使對手雙腳同時離地者，得1 

分。                  

(4)以發勁或走化招法使對手倒地者，得2分，選手 

身體自膝蓋（含膝蓋）以上任何部位接觸地面

者，視同倒地。 

3.技術優勝：                (1)

活步推手得分技術優勝：雙方得失分相差6分 

（含6分）稱為「得分技術優勝」。     

(2)定步推手得分技術優勝：雙方得失分相差6分 

（含6分）稱為「得分技術優勝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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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不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 

(1)活步推手比賽時一方發勁，雙方同時出圈外， 

不予計分。               (2)

定步、活步推手比賽時ㄧ方發勁，雙方皆動步 

或先後壓制倒地者，不予計分。

二、套路比賽評分方法如下： 

1.套路主要動作規格與錯誤扣分標準（如附錄四）： 

(1)動作規格6分： 

凡手型、手法、步型、步法、身法、腿法和規

定之動作輕微不符者，每出現一次扣0.05分；

明顯不符者每出現一次扣0.1分；嚴重不符者每

出現一次扣0.2分；每一動作出現多種錯誤時，

扣分最多不得超0.2分；同一種錯誤，重覆出現

多次時，扣分最多不得超0.2分。 

(2)勁力、協調2分： 

凡動作符合運勁順達、沉穩準確、連貫圓活、

手眼身法步協調者，給予滿分。 

凡與要求輕微不符者，扣0.1~0.5分；明顯不符

者，扣0.6~1.0分；嚴重不符者，扣1.1~2.0分。 

(3)精神、速度、風格、內容、結構、布局2分： 凡

動作符合意識集中、精神飽滿、神態自然、內

容充實、速度適中、結構合理、布局勻稱之要

求者，給予滿分。 

凡與要求輕微不符者，扣0.1~0.5分；明顯不符

者，扣0.6~1.0分；嚴重不符者，扣1.1~2.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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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團體比賽的評分：             

a.姿態正確、方法清楚、勁力順達、動作協調； 

佔4分               

b.隊形整齊、動作熟練、協調一致；佔4分 

c.精神貫注、服裝統一、儀容禮節；佔2分 

2.其它錯誤的扣分： 

發現其它錯誤，要隨時在評分表（如附錄三之 

(一)）的備註欄作成記錄並扣分。 

其它錯誤扣分標準（如附錄五）： 

(1)主任裁判的扣分。     

(2)裁判員的扣分。 

3.名次評定：                (1)

裁判員評分：裁判員根據選手現場發揮的技術 

水準，按照評分標準，在各評分值中減去其他錯

誤的扣分，即為裁判員評分。 

(2)選手應得分數：五位裁判員評分時，取中間三

個分數的平均值即為選手應得的分數，有效分的

平均值，只取到小數點後三位數，其後直接刪

去，不作四捨五入。 

(3)最後得分數：主任裁判從選手應得分數中扣除 

「其它錯誤的扣分」，即為該選手的「最後得分

數」。 

(4)選手最後得分相同者應依下列次序評定名次。  

a.兩個無效分平均值接近最後得分者列前，無效

分的平均值必須除到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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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兩個無效分平均值高者列前。     

c.低無效分高者列前。          

d.最低有效分值高者列前。 
e.最高有效分值高者列前。 
f.若以上皆無法分高低，名次以抽籤決定。 

 (5)最後得分數高者為冠軍，其餘名次按分數高低

排列。 

◆第34條 勝負判決 

定步推手與活步推手比賽均採三戰二勝制，在每一局

次比賽時間內以取得「得分技術優勝」，則提前結束該局

比賽，如第三局完成比賽結束後，雙方局數勝負相同時，

以三局總和實得分數較多者獲勝；如實得分數相同時，則

以體重較輕者獲勝；如體重又相同時，再依比賽結束時之

穿著過磅，體重較輕者獲勝，若再相同則採抽籤決定勝

負。 

◆第35條 比賽終止時之判決 

因故終止比賽而無法繼續進行比賽時，依下列方式判

決勝負： 

．因本身疏忽而受傷時，判決受傷選手失敗，並且不處罰

其對手。 

（規則註解：如拳術技能上的失分，不受本款的約束） 

．因對手的犯規動作而受傷時，判決犯規的選手失敗。 

．雙方因同一原因而使比賽無法繼續時，則抽籤決定勝

負。 

．選手因故中途放棄比賽時，判決放棄的選手失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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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玖章 推手比賽的犯規及罰則 

◆第36條 犯規 

推手比賽中選手有下列任何動作或行為發生為犯規，

包括： 

一、攻擊襠部、頸部及頭部。

二、使用頭、膝等部位攻擊。 

三、使用肘關節攻擊心窩、腋下。

四、使用足蹬、踢、踹，及勾掃。

五、使用背、臀摔跌。 

六、抱、摔腰腿及雙手插腋。

七、攻擊已倒地的對手。 

八、有藐視對手或裁判員的言行，或違背裁判口令、信號

及有關比賽時之一切規定與指揮者。 

九、場外技術指導或干擾比賽。 

 
◆第37條 罰則 

一、比賽時執行裁判對輕微犯規者，應予警告，每次警告

扣1分。每犯規一次扣2分，犯規達二次者，取消該

場次比賽資格。若嚴重犯規者，應立即取消比賽，並

宣布其對手獲勝。 

二、選手被發現服用興奮劑或每回合比賽之間休息時吸氧

者，取消該選手的比賽資格。 

三、比賽時賽員、教練、領隊不服從裁判判決，且當場咆哮

會場時，經裁判長送交大會審判委員會議決，情節嚴重

者給予賽員、教練、領隊或該隊禁賽一年以上之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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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38條 消極行為 

比賽中選手不得有延誤比賽進行的行為，選手發生消

極行為經提示後，執行裁判得逕行「讀秒」，10秒鐘內

不繼續進行比賽時，判決消極比賽者失敗。 

比賽中選手不得有遊走等消極行為，上述行為一經提

示後，執行裁判可指定一方攻擊，如雙方選手均無攻擊行

為時，則取消雙方比賽資格。 

比賽中選手不得有刻意逃避之消極行為，上述行為一

經提示後，選手仍然逃避比賽時，則依情節輕重判決扣分

或取消比賽資格。 

 

 

第拾章 申訴及仲裁 

◆第39條 審判委員會 

一、組織：比賽籌辦單位應於比賽前二個月邀聘資深裁判

人員3~9人組織審判委員會，並聘其中一位委員擔任

主席。 

二、職責：審判委員會得依據審理申訴後之決議，維持原

判決或更正誤判事項，並處分失職誤判之裁判人員，

其結果並應提交總會秘書處。 

 

◆第40條 申訴程序 

一、對各該場比賽之判決不服提出申訴時，應先口頭提出報

告，並於該場比賽結束30分鐘內，由領隊或教練提出申

訴申請書連同規費（5,000元），提交審判委員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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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對比賽之判決不服之審理應由非抗議單位所屬之委

員，以多數決判決之。 

三、審判委員會得召集主任裁判、執行裁判及裁判員詢問

後議決之。 

四、審判委員會之議決即終決，不得提出進一步的申訴。

五、審判委員會認為申訴不成立時，則沒收申訴申請書規 

。 
 

 

第拾壹章 醫事服務 

◆第41條 醫事服務 

比賽籌辦單位應負責提供醫事服務，以幫助檢驗選手

是否服用禁藥。在賽前過磅時，從事醫事檢查，並在比賽

期間給予醫事服務。 

每場比賽所需的醫事服務，由授權的醫師負責。在過

磅之前醫師應為選手作健康檢查，並評估選手健康狀況，

如選手經評估健康狀況不良， 可以取消其比賽資格。 

全程比賽期間必須隨時備妥醫事服務，以便在意外狀

況時，進入會場服務，並決定選手是否可以繼續比賽。 

各隊的隨隊醫師得因其選手受傷，有權進入場內進行

醫療，在醫師醫療期間，僅教練或隊職員可在一旁探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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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拾貳章 使用禁藥 

◆第42條 使用禁藥 

本項規定悉依照國際奧委會禁藥委員會有關使用禁藥

規定辦理。 

選手或隊職員對使用禁藥之查驗不得提出異議，否則

取消參賽資格。 

醫事委員會得決定有關測試的時間、次數或頻率，並

予徹底實施。 

適當的抽樣測試，應有一執行委員及選手有關的隊職

員或選手一人在場，並由大會授權的合格醫師實施。抽樣

測試的過程若未能依照上述規定實施時，則測試所獲得的

結果作廢。 

 

 

第拾參章 其它事項 

◆第43條 其它事項 

凡本規則未說明之其它事項，依照下列說明處理之：

一、與各該比賽有關之事項，均應取得裁判人員的共識。

二、與指定比賽無關之事項，必須由權責業務單位作成決 

定。 

三、為審理申訴事件，建議在每個比賽場地裝設錄放影

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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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：太極拳名詞釋義 
1. 推 手：指開放性的太極拳擂臺比賽方式。 

2. 套  路：指閉鎖性的太極拳功架（或器械）演練方式。 

3. 掤：兩臂圓如彈簧，如蓄氣之皮球接觸對手，

此按彼起，凡逆彼之勢承而向上使彼力不

得降者為掤。 

4.   ：一手採對手手腕，一手貼對手手肘，順來

勢向橫側而 之。 

5. 擠：以手向外擠往彼身前進，使不得勁，從而推

擲之為擠。 

6. 按：用手向前或向下遏抑，以制止對手的掤擠，

使不得逞為按。 

7. 採：用手順勢摘取對手手腕為採。 

8. ：用一手或兩手轉移彼勁向，還制對手身為 

。 

9. 肘：屈臂以肘尖擊對手為肘。 

10. 靠：貼身以肩胯攻擊對手為靠。      

11.技術優勝：活步推手比賽，比賽時間未到，先取得6分 

領先，定步推手比賽，比賽時間未到，先

取得10分領先。是為技術優勝，提前結束

該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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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：太極拳推手比賽裁判手勢 
圖解 

 

 

圖1 開始：右手立掌由上而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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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 停止：兩手陰掌向下平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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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 暫停：右手握拳於左掌之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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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 平手：兩手陰掌在胸前左右擺動三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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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 動步或踩線或出圈：單手陰掌向旁滑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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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6 倒地：單手陰掌由上往下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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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7 雙腳同時離地或移動兩步以上；單手陰掌向旁滑按再向上翻
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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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8 警告：單手警告（向犯規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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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9 犯規：握拳十字手（向犯規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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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0  請選手暫停：舉右手（檢舉對方犯規時亦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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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1  宣判得（失）分：單手立掌舉 



• 44 •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圖12 得1分：高舉一個手指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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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3 得2分：高舉二個手指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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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4 得3分：高舉三個手指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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勁力、協調的常見錯誤 
 

 

 

 
勁力錯誤 

1.勁力僵硬發揮不足。 

2.勁力鬆軟發揮不足。 

3.勁力飄浮沉實不足。 

4.運動平淡無奇缺少虛實變化。 

5.勁力轉換生硬牽強。 

6.勁力發揮出現停頓、斷勁。 

 

 

協調錯誤 

1.手腳快慢不一，動作不能同時完成。 

2.腰肢脫節不能配合。 

3.動作銜接不連貫，斷斷續續。 

4.動作僵硬不靈活。 

5.眼神、頭與動作不搭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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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、速度、風格、內容、結構、布局

的常見錯誤 
 

 

 

 

精神錯誤 

1.精神緊張。 

2.神態呆板。 

3.逼氣用力。 

4.注意力不集中，意念與動作脫節。 

5.精神萎靡不振。 

6.故意做作。 

 
速度錯誤 

1.忽快忽慢，動作不勻。 

2.速度過快，影響發揮。 

3.速度過慢，影響發揮。 

 

 

 

風格錯誤 

1.節奏快速強烈。 

2.動疾靜止，時斷時續。 

3.力剛勢猛，平舖直敘。 

4.大開大合，動作淚烈。 

5.未表現出柔和、圓活、緩慢、輕靈等

特點。 

 
內容錯誤 

1.方法單調缺少變化。 

2.重複動作太多。 

3.基本技術內容不全面。 

 
結構錯誤 

1.動作轉接不順。 

2.相同方法過於集中。 

3.內容分配前後鬆緊失調、雜亂無章。 

 
布局錯誤 

1.動作分布不均勻。 

2.場地使用不充分，活動範圍不夠。 



• 56 •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

• 57 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• 58 • 

 

 

 

 
 

 

附錄五 套路其他錯誤扣分標準 
一、裁判員執行部份           

1.沒有完成套路，中途退場者不予評分。 

2.比賽中出現遺忘現象，根據不同程度扣0.1分~0.3

分。 

3.比賽中失去平衡，造成動作搖晃或跳動每出現一

次扣0.1分，出現附加支撐，一個動作出現附加

支撐扣0.3分，每倒地一次扣0.5分。 

4.比賽中身體任一部分接觸線外地面扣0.1分，整

個身體出界扣0.2分。 

5.比賽中刀彩和劍穗纏住身體任何部位，影響了

動作或出現服裝開鈕、服飾配件掉落、掉鞋等現

象，每出現一次扣0.1分。 

6.器械觸地、脫把、碰身，每出現一次扣0.1分，

器械明顯彎曲變形扣0.2分，折斷或掉地，每出

現一次扣0.5分。 

 
二、主任裁判執行部份 

1.起勢收勢不符要求者扣0.1分。（指的是起勢、

收勢之方向，必須是同一方向且須在同一側場

地，不是指起勢、收勢的動作規格，起勢、收勢

的動作規格不符者，由裁判員扣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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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重做                  

(1)因客觀因素造成比賽中斷者，可重做一次，不 

扣分。                (2)

因遺忘，失誤造成比賽中斷者可重做一次，扣 

1分。                 

(3)選手受傷經醫師認定不能繼續比賽者得中止其 

比賽，若經治療能繼續比賽，可安排在該組最

後一名上場，如果已是該組最後一名，則安排

在第二天該比賽組第一名上場，按重做處理扣 

1分，因傷未能在規定時間內繼續比賽者，視

同棄權。 

3.比賽不足或超出規定時間每5秒者扣0.1分，依此

類推。（不足5秒以5秒計） 

4.每增加或減少套路中任一完整動作扣0.2分。 

5.服裝規格、器械、方向（超過45度）不符合規定

扣0.1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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